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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PEC 致力推動 APEC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其中電商為會員在多邊貿易體系下

關注焦點之一，並刻正在 WTO 進行廣泛討論，為加強 APEC 會員官員瞭解電商議題，

韓國在 108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首爾舉辦「APEC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區域貿

易協定-電子商務能力建構工作坊(FTAAP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E-commerce 

Elements in FTAs/RTAs)」。 

 

本次韓國所辦的研討會，邀請韓國學者、智庫、業者及 WTO 前任官員進行能力建構，

旨在協助 APEC 開發中會員進行能力建構，共有 13 個會員派員參與，針對電商定義、

資料傳輸、資料在地化、關稅等議題進行討論。 

 

過程除探討目前全球三大電商體系美、歐、中之立場外，亦研析 CPTPP 及 USMCA 相

關電商條文，如個資保護、資料跨境流通、資料在地化、網路安全、原始碼、免徵關

稅門檻與隱私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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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時間 

108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 

 

貳、會議地點 

韓國首爾樂天飯店 3 樓會議室。 

 

參、會議目的 

數位化時代來臨，已大幅度改變我們的生活，電子商務的崛起亦為已開發及開發

中經濟體/服務提供者及消費者帶來許多利益和新契機，如各式新產品新服務等。

越來越多經濟體致力於應用新科技及改善法規，藉由電子方式促進貿易及投資便

捷化。 

 

APEC 致力推動 APEC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其中電商為會員在多邊貿易體

系下關注焦點之一，並刻正在 WTO 進行廣泛討論，為加強 APEC 會員官員瞭解

電商議題，韓國在 108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首爾舉辦「APEC 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區域貿易協定 -電子商務能力建構工作坊 (FTAAP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E-commerce Elements in FTAs/RTAs)」。 

 

本次韓方安排講師以韓國學者、智庫、業者為主，另邀 WTO 前任官員進行經驗

分享，主題分為亞太地區電商發展現況及展望、WTO 電商談判關鍵議題、企業觀

點探討電商之機會及挑戰、自由貿易協定之電商議題、經濟體電商國內法制分享

及WTO電商談判關鍵議題等，旨在協助APEC開發中會員進行能力建構，以WTO

相關規範及業者實務經驗進行探討，促進 APEC 會員瞭解未來可推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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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議程 

APEC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區域貿易協定-電子商務能力建構工作坊議程： 

 

第 1 日 108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開場致詞：韓國外交部國際經貿司司長 Mr. Young Jae KIM 

10:00-11:00 

 

第 1 場次： 

亞太地區電商發展現況及展望 

講者：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印度及南亞組長 Mr. Jeong Gon KIM 

11:00-11:20 中場休息 

11:20-12:30 

 

第 2 場次： 

WTO 電商談判關鍵議題 

講者：WTO 服務貿易及投資處前處長 Mr. Hamid MAMDOUH 

12:30-14:30 午餐 

14:30-15:30 第 3 場次： 

企業觀點探討電商之機會及挑戰 

講者：Interpark 公司未來商務實驗室主任 Mr. Jun-Seon YUN 

15:30-15:50 中場休息 

15:50-17:30 第 4 場次： 

自由貿易協定之電商議題 

講者 1：韓國國立外交院教授 Ms. Hyo-young LEE 

講者 2：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 Mr. Kyu Yub LEE 研究員 

18:00-20:00 晚餐 

第 2 日 10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 

09:30-11:20 第 5 場次： 



5 

 

 經濟體電商國內法制分享 

講者 1：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印度及南亞組長 Mr. Jeong Gon 

KIM 博士 

講者 2：White & Case 律師事務所 Mr. Charles JULIEN 

11:20-11:40 中場休息 

11:40-12:40 

 

第 6 場次： 

WTO 電商談判關鍵議題 

與談人 1：韓國國立大學教授 Mr. Jaemin LEE 

與談人 2：WTO 服務貿易及投資處前處長 Mr. Hamid MAMDOUH 

與談人 3：White & Case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Mr. Charles JULIEN 

12:40-13:00 總結 

13:00-14: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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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過程 

一、 亞太電商發展現況 

(一) 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印度及南亞組長 Mr. Jeong Gon KIM 博士介紹電

子商務： 

1. 電商發展迅速，尤其在亞太地區，其可提供出口機會、降低企業營運成

本、提供企業創新機會、擴大市場規模、對中小企業之發展有助益。 

2. 電商發展有賴： 

(1) 強化數位創新的基礎，包括實體基礎建設、ICT 的近用和使用、數

位技巧、強化銷售者與消費者間的信任、電子支付系統、協助中小

企業參與跨境電商（如協助中小企業近用的電商平台或物流商）； 

(2) 進行法規調適：因應電商進行法規的調適，如促進互通性

(interoperable)規範、資料保護(APEC’s CBPR)、線上消費者保護、

關稅、線上智財權相關產品等。 

(二) Interpark 公司主任 Mr. Jun-Seon YUN 自企業觀點看電商的機會及挑戰： 

1. Interpark 是韓國發展最早也最大的電商平台之一，以企業的觀點，Y 主

任亦認為亞太地區的電商仍會繼續蓬勃發展。根據其經驗，電商平台的

成功，須善用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數據(data)進行最有效的廣告觸擊。 

2. 大型電商平台如 Amazon、阿里巴巴的競爭下，其他電商平台或相關業

者(尤其是中小企業)該如何生存？其建議可以建立另一個電商生態系，

並提出 APEC 雲端服務系統的概念，希望未來各會員或企業可以思考。

惟其對於政府措施的部分較無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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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TO 電商談判發展進展及重要議題 

(一) WTO 服務貿易及投資處前處長 Mr. Hamid MAMDOUH： 

1. 簡介 WTO 電商談判由來，指出數位科技逐漸影響跨境服務貿易，傳統

商品流通及服務業型態不變，但新興科技已創造出新型交易模式，如

UBER 定位為資訊服務業，而非交通運輸業，凸顯電商刻正重新改變國

際貿易規則，並使服務與貨品貿易間的分界變得模糊難分，但服務業才

是電商發展之骨幹，此一發展趨勢將加重服務業與網路連結的程度。 

2. 探討 WTO 現有制度導致談判亦不易取得進展，電商議題在 MC12 前完

成談判之可能性低。即便外界曾討論將電商談判獨立於 WTO 體制外，

但該作法毫無任何共同基礎，討論過程必定曠日廢時，因此難以實現。 

(二) 韓國國立外交院教授 Ms. Hyo-young LEE： 

1. 簡介 WTO 現行電商法規及相關限制，講述數位產品及服務之定義、數

位產品的分類、跨境傳輸資料議題、消費者保護法規措施、國家安全保

護及國內法規執行。 

2. 探討電商實務運作在現在的多邊貿易體系不足之處，包含在 GATS 架構

下，服務業自由化承諾表難以驅動數位貿易，涉及 GATT 包含的議題如

貿易便捷化、智財權保護、標準安全認證等亦須檢視並強化。 

3. 除討論目前全球三大電商體系美、歐、中之立場外，亦探討 CPTPP 及

USMCA 相關電商條文，如個資保護、資料跨境流通、資料在地化、網

路安全、原始碼、免徵關稅門檻、與隱私保護等。 

(三) 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研究員 Mr. Kyu Yub LEE： 

1. 介紹資料在地化議題，指出 AI、IoT 及大數據已明顯提升民眾生活水準，

其中關鍵議題在於資料是否允許跨境流通，除使用者對其隱私權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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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問題產生擔憂，部分國家視為國安問題，禁止傳輸到境外，並採取

相關措施限制資料，包含中國、印度、印尼、俄羅斯等 

2. L 研究員以渠研究之量化模型說明資料在地化產生之額外成本對整體社

會福利產生負向影響，對廠商而言亦視為貿易障礙。另討論歐盟一般資

料保護規定(GDPR)納入資料保護政策之影響。 

三、 國際貿易電商規則 

(一) 首爾國際大學教授 Mr. Jaemin LEE  

1. 目前WTO相關規則為 1986至 1994年所制訂，近 20年來電商發展迅速，

雖自 1998 年起即討論電商議題，迄今未形成可充分反映電商現實的協定，

規則並無改變。電商不僅是下單、付款、送貨，現有的電商服務涵蓋很

廣，電商議題是全新概念，貿易過程會使用各種資訊來進行，涉及議題

除貨品規章外，亦包含服務、投資、智財權、資料傳輸、隱私保護、監

管措施等等議題。 

2. 早期(2001年)主要討論議題為跨領域議題(最惠國待遇、S&D待遇、關稅、

競爭、智慧財產權等)，時至今日，重要討論議題如資料傳輸、隱私保護、

監管措施等，未來的議題包含工業 4.0 革新、人工智慧、數位經濟。但

WTO 現有規範仍相當膚淺，會員盼在多邊下尋求電商共識，美、歐、陸、

俄、日、韓等各國皆有不同的立場，很難形成共識。 

3. 電商待解決議題包含隱私權、網路安全、國家安全，但各國家有不同看

法，國家利益及主權常與貿易自由化有所衝突，其中資料保護是重要關

鍵，包含個人隱私、國家機敏資訊、監管工具，各國對於要如何在資料

利用及保護間取得平衡持有不同看法。 

4. 目前各會員所簽署 FTA 內的電商章節內容僅為片面性規範，且不同的雙

邊 FTA 難以整合，但近年區域性之大型 FTA，如 CPTPP 及 USMCA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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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標準的 FTA，其電商章節涵蓋較為全面，其中 CPTPP 已生效，WTO

會員可觀察其執行成效，截長補短，增進共識。 

(二) White & Case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Mr. Charles JULIEN 

1. 部分 FTA 雖填補 WTO 協定的空隙(gap)，但其影響範圍有限，無法全面

反映現實。期許未來在雙邊場域，可協助探索新的電商規則，協助市場

自由化與便捷化。 

2. 在多邊場域，則需要會員的共識和意志，建議可導入 FTA 談判之結果(如

CPTPP、USMCA、RCEP 等)或 APEC 場域經驗，最重要的是讓既有規

則與時俱進。 

四、 綜合座談 

(一) 與談人包含韓國國立大學教授 Mr. Jaemin LEE、WTO 服務貿易及投資處前處

長 Mr. Hamid MAMDOUH、White & Case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Mr. Charles 

JULIEN，就電商之定義及範圍、網路安全、原始碼移轉、應與 WTO 現有規

範連結之議題等節意見交流。 

(二) L 教授表示 

1. 2019 年 1 月 29 日的電商啟動談判的聯合聲明未有明確目標，渠認為電

商談判前各國應先明訂出電商的定義，並界定出涵蓋的範圍，並盤點現

在體制下已有規範，及未有規範部分，以便加速談判進度。 

2. 在多邊體系進行談判本有其複雜度，哪些規範要放在文本或附件，目前

沒有合適的選項，但重點是各國應先釐清對電商的定義及擬達成目標，

意見分歧處再另討論，或許電商談判會更有彈性。 

3. 電商範疇除包含傳統貨品及服務外，亦包含 ICT 服務及數位服務，「資料」

為核心元素，因此資料流通及資料間連結扮演關鍵角色，倘無法有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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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則無法發揮最大效果。 

4. 電商議題範圍可很大，倘無先界定出範圍，議題不斷擴張，則達成共識

之機會更遙遠，因此會員應先考慮「資料」是否要放在貿易議題，另開

放原始碼及強制技術轉移雖然是貿易議題，但其涉及投資條款，似可考

慮在投資範疇討論。 

(三) M 前處長 

1. 回顧過去 WTO 的談判經驗，很難有一套規範適用很長的時間，現在所

討論的架構在 2025 年、2030 年可能已無法完全適用，所以運作上不可

過度理論，會員可先就當下問題解決，並再逐一審視檢討。 

2. 電商係以服務業為基礎之議題，旨在提供貨品及服務，以網路購物為例，

其貨品的提供亦屬服務業，如同現在的貿易，其三項元素即買方、賣方、

產品/服務，WTO 的服務業係依照 CPC 及 W/120 進行談判，但目前的爭

議點在於無形的貨品該如何分類，如影音串流、軟體、電子書等，有待

未來電商談判定義分類方式。 

3. WTO 於 1998 年設立電子商務工作計畫，將電子商務定義為以電子方式

製作、配銷、行銷、販售或交付的貨品及服務，20 年前以該電商定義之

相關議題包含最惠國待遇(MFN)、國民待遇、透明、市場進入、原產地、

智財權保護，20 年後的今天，新的領域包含電子簽章、電子合約及使用

者保護，現在各國仍在摸索如何去規範，即便是歐盟對外洽簽的 FTA，

僅先已以「合作」等方式進行，未有明確規範。 

4. 相關延伸議題包含資料保護，資料流通、國家安全，兩者雖是不同議題，

但資料流通是電商談判發展關鍵，可視為貿易的一部份。資料該如何有

效被使用，則待各國討論折衷方案，並先訂出具體目標及適用範圍，以

平衡發展。 



11 

 

(四) J 合夥人 

1. 重點應放在貿易相關議題，渠個人認為「資料」不應納入電商範疇，因

為並非所有國家之國內法或 FTA 對資料之處理有明確規範。從 WTO 之

角色來看，兩者應脫鉤討論。 

2. 有關原始碼提供方面，部分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視之為國家安全，導

致電商議題不易產生共識，綜上，渠建議資料流通、保護及國家安全不

應放在最上位，建議放在次級題目，不應放在貿易規則裡。 

3. CPTPP 為近年推出高標準規範的 FTA，其電商議題包含資料流動、資料

在地化，不得要求開放原始碼或技術移轉作為市場進入條件等，CPTPP

是第 1 個有相關規範且已生效的 FTA，其執行情形可作為 WTO 電商談

判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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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研討會主題雖為「APEC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區域貿易定-電子商務能力

建構工作坊」，惟講者及與會人員多關注目前在 WTO 進行之電商談判及其重要議

題。 

二、本次研討會重點之一係討論資料跨境傳輸及在地化問題，部分禁止資料跨境傳輸

國家如中國、印尼、俄羅斯表達國家安全與自由貿易難以兩全其美之立場，另印

尼洽詢韓方學者是否有解決之道供該國政策參考，惟韓方學者以不表示意見回應，

顯見資料跨境傳輸議題仍是當下電商談判難以達成共識之議題。 

三、目前參與 WTO 電商談判的國家占全球貿易額 90%，占比前三大為美國、歐盟、

中國等，其他國家包含開發中國家及低度開發國家，但由於南非、印度等部分

WTO 會員質疑數位產品免徵關稅對其毫無效益，相關立場受到部分國家重視，後

續發展值得關注。 

四、WTO 電商談判的成果將成為獨立協定，抑或是附屬在 GATT 或 GATS 下，後續發

展值得探討及關注。 

五、目前服務業主要使用 CPC 及 W/120 分類表做為會員列舉行業別之依據，在電商的

部分，部分新型態產業難以歸類 (如 Uber)，定義及分類方式未來在相關場域應仍

持續討論。 

六、過去各會員所簽署 FTA 的電商章節內容多為片面性規範，但近年區域性之大型

FTA，如 CPTPP 及 USMCA 等，為高標準的 FTA，電商章節涵蓋較全面。後續可

多觀察其執行成效，導入 FTA 談判之結果或 APEC 場域經驗，以作為促進 WTO

會員共識之參考。 

 


























































































































































































































